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12 批 2022 年 4 月 14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8

D2NM

20220405

0048

科 尔 沁 右 翼

前 旗 大 石 寨 镇 保

兴 村 村 西 头 原 来

为 30 亩 左 右 的 湿

地，2019 年 开 发 为

鱼塘，无任何手续，

也没有进行公示，

鱼塘污染地下水，

村内饮用水为自备

井。

兴安盟 生态

（1）反映的“大石寨镇保兴村村西头原来为 30 亩左右的湿地”内容不属实。经查，大石寨镇保兴村三社屯西原有泉眼一处。2017 年由关某

某建设成鱼塘，面积为 17.7 亩，周围是旱田和通村路。其中，鱼塘水面面积 9.77 亩、鱼塘叠坝面积 7.93 亩，鱼塘现由其长女关某经营。2022 年 4

月 1 日，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大石寨镇政府现地核实并套合国土二调数据库为其他草地，属未利用地；国土三调成果该地块鱼塘地类为坑塘

水面 , 鱼塘叠坝为其他草地。2022 年 4 月 1 日，经科右前旗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现场打点确认，该鱼塘坐标为 121° 18′ 29.72″E，

46° 9′ 10.13″N，距青山保护区实验区外沿（121° 18′ 39.75″E，46° 8′ 52.76″N）最近直线距离 735 米，距村屯群众住宅 125 米，不在青山保

护区范围内。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林草局现地核实，该鱼塘也不在乌兰河保护区、察尔森国家森林公园等保护区范围内。并套合国土三调成果

和自治区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该地块不在湿地范围内。

（2）反映的“2019 年开发为鱼塘，无任何手续，也没有进行公示”内容属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

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方案”规定，2017 年 5 月 6 日，大石寨镇保兴村召开“两委”及村民代表大会，同

意由关某某承包该地块建设鱼塘，用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关某某与保兴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开发鱼塘合同书》。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办法》第十五条，“发包方应当拟定承包方案，并在本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公示，公示时

间不得少于十五日”规定，鱼塘承包方案未进行公示。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 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中，设施

农业选址与用地标准及设施农业备案的相关规定，该鱼塘未进行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备案。存在“关某某土地发包程序不合法、所建鱼塘未进行备案”

情况。

（3）反映的“鱼塘污染地下水，村内饮用水为自备井”内容部分属实。2022 年 4 月 1 日，经科右前旗生态环境分局现场核查，了解到该鱼塘主要

养殖草鱼、鲤鱼等鱼类，饵料主要为玉米料，且没有药物干预，但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2022 年 4 月 4 日，科右前旗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该鱼塘进

行了水质检测，监测报告结果显示，pH、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均低于标准限值。2022 年 4 月 6 日，科右前旗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该鱼塘东侧地

下水和周边 5 家农户自备井进行了水质检测，监测报告结果显示，pH、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均低于标准限值。

部分

属实

（1）鉴于鱼塘承包程序不合法、设施农业未备案，
近期群众反映此问题，2022 年 4 月 5 日，大石寨镇保
兴村召开“两委”会议研究决定，依法收回土地，不再
发包经营，去除鱼塘经营性行为。

（2）2022 年 4 月 5 日开始，由大石寨镇保兴村对
鱼塘内所有鱼类进行捕捞、清除，并实施排水，适当
修整叠坝，自然恢复生态，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

未
办
结

无

9

X2NM

20220405

0011

2000 年，兴 安

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居力很镇红发村村

民 的 5.8 亩 耕 地，

被村里挖成了“沟”

和“坝”。 目 前，生

活垃圾、生活废墟、

固体废物、动物尸

体等堆积。

兴安盟
土壤，

生态

（1）反映的“2000 年，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居力很镇红发村村民的 5.8 亩耕地，被村里挖成了‘沟’和‘坝’”内容基本属实。

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和居力很镇、村两级分析研判和现场核实测量，确定涉事地块位于红发村二组。1998 年该地块被洪水冲毁后，40 户村

民（含颜某某）自愿义务工在该地块林遮地内修筑 6 米宽防洪沟坝抵御洪水。2001 年至 2006 年期间，颜某某将防洪沟坝逐步推平耕种。2007 年该

地块再次被洪水冲毁，群众找到颜某某讨要说法，颜某某迫于压力将防洪沟坝恢复原貌。

2022 年 4 月 6 日，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和居力很镇、村两级分析研判和现场核实测量，举报人自称的“5.8 亩耕地”实际面积为 5.67 亩。套合

国土二调地类图显示，该地块土地性质为沟渠，属村集体所有。

综上，现场存在“沟坝”，但沟、坝是由于 1998 年、2007 年抗洪形成，土地性质为沟渠，并非耕地。

（2）反映的“目前，生活垃圾、生活废墟、固体废物、动物尸体等堆积”内容属实。

2022 年 4 月 6 日，经科右前旗生态环境分局、居力很镇政府实地查验，现场存在柴草堆放、牲畜粪便和部分建筑垃圾，不存在动物尸体，估算体

量为 4 吨，经调查了解，系部分村民倾倒形成。

基本

属实

2022 年 4 月 6 日 -7 日，科右前旗居力很镇政府
组织镇环卫物业公司和红发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对
现场垃圾进行清运，并进行了环境消杀。

已
办
结

无

10

X2NM

20220405

0016

从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乌兰浩特飞

机场的飞机起飞线

上往下看，能看到

一 个 占 地 1200 亩

的胜利砖厂。开山

烧砖四十年致地面

千疮百孔、满目疮

痍，上万平米的大

深坑一个连一个，

荒山上毛石堆积裸

露、一片狼藉。

兴安盟
土壤，

生态

该群众反映的胜利砖厂位于义勒力特镇胜利嘎查。据胜利嘎查时任党支部书记讲述，20 世纪 70 年代，周某某、白某某、罗某某在矿区西南侧

存在取土采石行为，后续仍有其他单位及个人进行破坏。经市自然资源局、林草局、生态环境局、义勒力特镇、胜利嘎查现场核实，结合实际测绘及

2021 年影像图，该区域面积约 1160.14 亩，存在 4 个较大矿坑和 1 个生产加工区。其中：合法开采矿区面积 545.62 亩，未经审批破坏面积 617.52 亩。

与二调图套核，未经审批破坏面积中地类分别为采矿用地 448.02 亩，旱地 9.54 亩，裸地 46.91 亩，其他草地 0.57 亩，其他林地 17.15 亩，天然牧草地

92.05 亩，林地 0.28 亩。

（1）企业开采和占用情况

一是西侧现状深坑（201 亩）。据胜利嘎查时任党支部书记讲述，该区域为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胜利砖厂取土采石区。2009 年，该砖厂将该

区域采矿权转让给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限公司。同年 7 月，经原兴安盟国土资源局批准，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限公司办理该区域采矿许可证，

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页岩，获批矿权区域面积为 201 亩。2011 年矿证到期后，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是否有开

采行为正在核查中。

二是东侧现状深坑（344.4 亩）。2004 年，原兴安盟国土资源局将该区域采矿权审批给乌兰浩特市隆汇砖瓦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09 年，该采矿

权先后转让给乌兰浩特市恒基砖瓦有限公司、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限公司，矿区范围面积为 0.2296 平方公里（344.4 亩），经乌兰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套图核查，上述 3 家公司获批采矿权范围未发生变化。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证号：C1522002009077130028960 号，生产规模 3

万立方米 / 年，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页岩，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 10.85 万元。2017 年矿证

到期后，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是否有开采行为正在核查中。

三是北侧现状砖厂加工区（195 亩）。该区域为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区，堆有部分煤矸石等原材料。与二调图套核后，地类分

别为采矿用地 193.92 亩，其他草地 0.57 亩，林地 0.28 亩。目前，尚未查找到企业合法使用土地手续，自然资源部门正在对涉嫌违法圈占土地情形进

一步核查。

（2）政府开采和民采民用情况

南侧 2 个深坑（419.74 亩）。经核实，该处深坑形成主要有以下 3 个因素：一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存在胜利嘎查村民在此区域挖取日常建设取

土采石情况。二是存在部分企业未经审批，在该区域非法盗采情况。三是 2016 年以来，政府主导的十个全覆盖、农村道路、自治区 70 周年大庆全域

旅游修建自行车赛道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也在此取土采石。

综上所述，因矿坑形成年代久远、监管缺失，具体责任主体界定不清，取土采石位置、数量等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属实

1. 责任追究情况。
（1）上述情形可能涉嫌犯罪，市自然资源局已向

市公安局报案，并移交相关资料。同时，市公安局已
开始启动侦办程序。

（2）市纪委监委已启动初步核实程序，下一步拟
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

2. 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市自然资源局已委托兴安盟普绘地勘测绘

有限公司对已破坏 1160.14 亩区域进行现场地形测
绘，委托盟土地勘测规划院编制恢复治理方案。二是
针对企业开采和占用部分，由剑平机砖有限公司履
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推进东侧和西侧深坑恢复治理工
作。2022 年 4 月 7 日以来，乌兰浩特市剑平机砖有
限公司已安排 100 余台钩机、铲车等设备进场施工，
对矿山进行随坡就坡整形，同时已栽植树木 5000 棵。
三是政府开采和民采民用部分，市政府于 4 月 12 日
开始，对南侧 2 个深坑进行恢复治理。

未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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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兴安盟第十二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兴安盟第十三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讯 3 月 26 日至 4 月 15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

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盟举报案件二十一批共 123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
工作要求，目前，我盟已对第十三批 7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

结 2 件、阶段性办结 4 件，未办结 1 件，责令整改 1 家，约谈 1 人。
截至 4 月 15 日，我盟已对第一至十三批 75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其中，已办结 26 件、阶段性办结 11 件、未办结 38 件，责令整改 6 家，立案处

罚 2 家，罚款金额 3.2 万元，立案侦查 1 宗，约谈 3 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

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13 批 2022 年 4 月 15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
况

1

D2NM

20220406

0015

2019 年，当 地

未经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西杜尔吉

镇靠山嘎查牧民同

意，在集体草场上

破坏 7 亩多基本草

原 建 设 垃 圾 填 埋

场。因牧民反对，

现已停止建设。

兴安盟 生态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属实。

通过现场核查，群众投诉所反映的“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杜尔吉镇靠山嘎查”为科右中旗杜尔基镇靠山嘎查（以下简

称：靠山嘎查），嘎查辖 2 个自然屯（靠山艾里、东石场艾里）。

科右中旗林草局、自然资源局深入靠山嘎查开展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问题地点位于靠山嘎查东石场艾里西北侧 1 公里

处，有一处取土坑，该取土坑形成于上世纪 80、90 年代，靠山嘎查村民在此取土（风化黄砂土）用于嘎查村民垫院、修路。经科右

中旗林草部门实地测量，面积为 19 亩（深 1 米）。

经杜尔基镇政府及靠山嘎查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2016 年，嘎查村民准备在此坑取土时，被科右中旗国土部门巡查发现

后，及时制止。至今，无人在此坑取土。

2019 年，按照科右中旗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安排，杜尔基镇靠山嘎查为实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计划利用该取

土坑建设靠山嘎查垃圾转运场。2019 年 4 月 23 日，经嘎查“两委”同意，靠山嘎查委员会组织铲车对取土坑进行场地平整时，

有 20 名左右村民以破坏环境为由，要求停止施工。靠山嘎查委员会现场征求村民意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后，决定取消垃圾

转运场建设。

经科右中旗自然资源部门比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该取土区地类属性为基本草原，现已自然恢复植被。

属实

由于该取土坑植被较为稀疏，杜尔基镇人民政府已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购买草籽，在该取土坑进行了人工种草，进一步恢复该土区

植被。

已办结 无

2

D2NM

20220406

0075

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鑫久花园小区

没有硬化及绿化，

堆满了建筑垃圾以

及生活垃圾。

兴安盟 土壤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内容属实。

信访人反映小区为鑫久花园一期项目。该项目由鑫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2013 年立项开工，2020 年完工，共 3

栋楼，目前已入住 50 户，物业服务公司为兴安盟民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初，因鑫久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搁置，产生“回迁难、入住难”问题。为切实化解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保障人

民群众住房利益，2019 年，乌兰浩特市委、政府统筹部署，着手推进鑫久花园项目完成主体建设，确保群众能够先行回迁入住。

目前，鑫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濒临破产，无力继续开发建设，尚未对该小区进行配套绿化硬化。

2022 年 4 月 7 日，经乌兰浩特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胜利街办事处现场核查，发现鑫久花园小区内南侧堆放建筑垃圾约

30 立方米，并夹杂少量生活垃圾。

属实

2022 年 4 月 7 日，乌兰浩特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约谈兴安

盟民安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潘志伟，要求立即组织清理积存建筑

垃圾及生活垃圾。

（1）2022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兴安盟民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组

织人员 30 人，协调挖掘机 1 辆、运输车 2 辆，集中清理鑫久花园小

区内建筑垃圾，对小区内整体环境进行整治，共计清理建筑垃圾

30 立方米。目前，信访人反映鑫久花园小区内堆放的建筑垃圾及

生活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同时，乌兰浩特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

心要求该物业公司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定期对小区整体环境进行

巡查整治，建立小区环境卫生长效治理机制，保障小区卫生环境。

（2）由乌兰浩特市住建局对鑫久花园小区进行绿化硬化，提升

小区整体环境，预计 2022 年 6 月中旬完成。

阶段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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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街 的 天 天 渔 港

酒店，油烟、噪声扰

民。

兴安盟
噪音、

大气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乌兰浩特市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现场核查，天天渔港酒店于 2015 年 4 月正式开业运营，虽已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

器、油烟管道、油烟排风机等相应设备，但因该酒店仅对油烟管道进行定期维护，油烟净化器现已无法达到油烟净化标准，油烟

排风机因轴承损坏产生运行噪音，对周边居民群众生活造成了影响。

属实

2022 年 4 月 7 日，乌兰浩特市综合执法局对天天渔港酒店油

烟、噪音扰民问题进行立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期间

暂停营业。

（1）针对油烟排放问题，要求该酒店更换符合相关标准的油

烟净化设施。目前，该酒店已从深圳市宇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订

购 QH-2G-D 型静电式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因运输环节途径上

海，预计 6 月完成更换。

（2）针对油烟排风机噪音问题。责令该酒店立即停止使用并

对设备进行维修。修复后经乌兰浩特市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

噪音检测合格后允许继续使用。4 月 11 日，该酒店完成损坏设备

修复工作，经乌兰浩特市综合执法局初步检测，噪音符合相关规

范标准要求，为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已向兴安盟生态环境局

申请对噪音进行复检，预计 4 月 20 日前出具检测报告。

未办结 无


